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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发挥财会监督的重要作用 

刘尚希■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由多层次、多

类型的监督构建而成，不同层次和类型

的监督是一种分工和协同的关系，不能

相互替代，也不能自行其是。其中，财

会监督处于基础性地位，为其他监督提

供不可或缺的支撑。任何监督都是为

防范风险而构设的，财会监督也是如

此。会计造假、财务舞弊、预算松软，

都是财会监督不力的表现，这不仅会导

致经济金融风险，还会引发廉政风险。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今社会，财会监督

是对冲公共风险，构建经济社会发展确

定性的基石。改进和加强财会监督，是

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提升国

家风险管控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财会监督的本质是

构建一种确定性

财会监督是经济金融风险和财政

风险监测、预警的基础性条件，也是防

范包括廉政风险在内的公共风险的基

础性环节。它包括财政监督、会计监督

和财务监督，是三者的统称。过去通常

把这几者分开表述，甚至当成财政、会

计、财务等多个专业领域中不同类型的

监督，现在合并起来，更有利于从整体

来把握其内涵和本质，也有利于在实际

工作中一体化推进财政监督、会计监督

和财务监督工作的开展。

凡是涉及资源配置的地方，便需要

会计核算，无论是市场资源、社会资源，

还是公共资源，都不例外。会计作为一

种专业方法，其所呈现出来的信息有可

能是确定性的，也可能基于各种利益动

机而造假，这便离不开会计监督，以确

保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单位的

资源配置活动信息是真实、全面和准确

的。会计主体同时是利益主体，作为经

济社会活动的微观主体，既可以利用会

计信息为自身管理和内控服务，同时也

要为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利益服务。会计

监督正是为此提供制度保证。

对于公共资源的配置来说，不仅需

要政府会计来反映，还需要政府财政、

部门财务来统筹。政府账本反映全部政

府收支以及资产与负债，体现公共政策

和政府活动方向与范围。公共资源配置

事关大众利益，且与公共权力的行使直

接关联，财政监督也就不可或缺。税收

制度、预算制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约

束公权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对税制、

预算执行的监督，同时也是对公权行使

过程的监督。所以，财政监督从表象来

看是针对“财”，实质上是针对“权”，以

确保“权为民所用”。通过财政监督共

同构建的这种确定性，便成为国家治理

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效能的保证。

财政会计账本是经济社会的综合

反映，财会监督是确保这种反映真实、

全面、准确的要件。没有真实、完整和

准确的财政会计账本，对经济社会的认

识和决策就会丧失前提，财经纪律和法

规也就会形同虚设，社会公平正义也就

无从谈起。公款的浪费、官员的渎职、

权力的腐败、市场操纵和金融欺诈等违

规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总是离不开在财

政账本和会计账本上做手脚。若有了

严密有力的财会监督，许多不法行为就

可以从源头上杜绝，为市场运行和经济

社会发展构建起人们可预期的确定性。

财会监督是筑牢党和

国家监督体系的基础

监督既是对主体行为合规性的反

馈、督查和纠偏，同时也是完善制度的

一种方式。从广义来看，监督本身也是

制度建设的内容，尤其是对司法、审

计、财会和统计等专业性监督而言更

是如此。财会监督具有行为和制度双

重属性，既是一种监督行为，也是一种

制度规定，涉及到行政主体权力与责

任，以及民事主体权利和义务的界定

和明确。财税体制、会计制度的完善，

又是强化财会监督的条件，并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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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提供依据。如政府会计准则制度、

企业会计准则、政府收支分类标准、公

务行为的支出标准、预算流程和绩效

要求等，这些规则是否被遵循都属于

财会监督的对象，这同时也是制度的

内容，是政府审计、事务所审计的依

据，是司法证据和统计数据可靠性的

来源。这好比一台机器，一旦被生产出

来，就内生出应有的操作规程，并需要

监督这些规程被严格遵循。财政、会计

和财务一旦被社会“生产”出来，就衍

生出监督的功能，并成为其他监督的

前提和基础。财政、会计和财务的监督

功能若被忽视或弱化，各种难以察觉

的公共风险就会丛生。

一般而言，专业监督是其他监督的

基础，具有类似计算机软件的功能特

性，可以应用于其他监督之中。而财会

监督则类似于底层软件，司法、审计和

统计等专业监督无一不是以财会信息

为基础的，司法证据、审计依据和统计

数据离不开财会监督的保证。财会信

息失真，其他监督也会偏离正确的方

向，监督也会失效，其中潜藏的风险更

是不言而喻。

财会监督聚焦监督体系基础环节，

通过与其他监督的良性互动，能够更好

发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优势。在党

的统一领导和党内监督引领下，财会监

督能够助力人大行使监督权，经济主体

层面的财会监督则能够为统计监督奠

定数据基础，单位财务层面的财会监督

可以与审计监督实现衔接与互补，并为

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提供核查依据。

以法治化为引领强化财会监督

近年来，财会监督在规范政府收

支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会

计信息质量、规范社会经济秩序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

财务舞弊、财经纪律松弛、基层财政乱

象等尚未根本扭转。应站在新的历史

方位和历史起点，以法治化为引领，强

化财会监督，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

理效能。

加强财会监督，应在全面依法治国

战略引领下，提升财会监督的法治化

水平。财会监督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

治理效能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清晰界定

财会监督的法律地位和职能定位，加

快完善财税会计法律制度。财政是国

家治理的基础，若这个基础缺少法治这

个刚性的外壳，国家治理的基础将是脆

弱的。放眼当今世界，凡是主张法治的

国家，无一不是把财税法治置于依法治

国、依法行政的首位。会计是商业文明

的共同语言，市场有效运行有赖于诚

信，诚信则首先体现在不做假账。相比

之下，我国的财税会计法律不健全，已

有的法律也未得到严格执行。与时俱

进，加快完善财税会计法律，是夯实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基础的当务之急。提

升财税会计的法治水平，这既是强化财

会监督的根基，也是实现把权力关进笼

子里、防范廉政风险的关键所在。

财会监督是一个创新的概念，需要

创新的理论作支撑，从概念上要打通财

政、财务、会计等多学科之间的融合贯

通关系，从更高层面认识财会监督的内

涵 ；从定位上要把握财会监督在党和

国家监督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其他

监督提供不可或缺的支撑 ；从本质上

理解财会监督意在构建一种确定性，从

底层防范化解不确定性导致的经济金

融等风险，不仅体现为行为意义上的监

督，更是为市场运行和经济社会发展构

建确定性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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